
一、案例 1： 

特别代表人诉讼一次性化解证券群体性纠纷 

——投资者与某科技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案 

（1）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公司。2023 年 4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该上市公司在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编造

重大虚假内容，其 2020 年年度报告和 2021 年年度报告亦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2023

年 4 月，上海金融法院受理 12 名投资者起诉该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同年 6 月，上海金融法院决定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并于 7 月转为特

别代表人诉讼程序。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服中心”）

代表全体适格投资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上市公司等主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化解方法 

该案最终在法院主持下达成一揽子和解，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一是依法厘清责任。依

法明确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并敦促发行人、董监高、中介机构等各方主

体主动担责，按照行为性质、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二是程序保障充分。兼顾公平

和效率，完善各项诉讼机制最大程度保障原告投资者对群体性诉讼的知情权、参与权、异

议权等。三是坚持合作共赢。积极引导责任主体以赔付取得谅解，同步开展行政和解，统

筹协调案款保全和赔款发放，在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有效控制证券市场风险和保障市场

秩序平稳有序之间寻求最佳利益平衡点。四是实质化解纠纷。发挥中证投服中心桥梁纽带

作用，充分考虑原被告调解意愿，兼顾各方责任轻重、偿付能力、行业声誉、后续追偿等

因素，通过和解方式高效、终局化解纠纷。最终，中证投服中心代表 7195 名适格投资者

共获赔偿 2.85 亿元。 

（3）典型意义 

该案特别代表人诉讼案系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和解第一案。上海金融法院秉持“惩治首恶”

和“实质解纷”并重的原则，在民事调解书中明确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体

现了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精神和要

求。投保机构积极有效履职，法院引导各方责任主体各担其责，双方协作推动纠纷以和解

方式高效、终局化解，努力实现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和有效控制证券市场风险之间的平衡。 

二、案例 2 

全国首例投保机构代位追偿董监高案成功化解 

——中证投服中心、某股份公司与张某虹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调解案 

（1）基本案情 

某股份公司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16 年 7 月，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

处罚，认定该上市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增利润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数千名投资

者陆续对该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截至 2023 年 2 月 16

日，该上市公司已根据生效民事判决向投资者支付赔偿款共计 3.35 亿元。原告中证中小投

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服中心”）作为中国证监会依法设立的投资

者保护机构，持有该上市公司 100 股股票。2021 年 9 月 8 日，中证投服中心以股东身份代

位该上市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向张某虹等相关责任人追偿该上市公司

向投资者胡某赔付所产生的损失 86 万余元。同年 11 月 18 日，该上市公司作为原告向张

某虹等相关责任人提起另案关联诉讼，请求支付其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中向

其余投资者支付的民事赔偿款 3.35 亿元。 

（2）化解方法 

 



为一次解决纠纷、避免程序空转，主要采取以下步骤推动纠纷实质性化解。一是查清

事实、防止诉累。上海金融法院依职权将十余位签字董监高及审计机构均追加作为第三人，

便于查明案件事实。在全面衡量所有利害关系人过错和原因力的基础上，终局性地确定连

带责任人的内部责任份额，避免当事人诉累。二是明析法理、以审促调。上海金融法院在

厘清董监高和中介机构各自责任范围的基础上明析法理，中证投服中心给予积极配合，使

得各方当事人充分认识诉讼风险。经过几轮协商，初步达成控股股东张某虹向该上市公司

全额赔付损失的调解意向。三是严格把关、全面审查。上海金融法院严格把关防止调解协

议履行过程中产生二次争议。从程序上看，调解方案经过公司有权机关决议。从基础事实

上看，查明公司主张的对外赔偿款属实。从定性上看，双方协商由张某虹全额支付该笔赔

偿款符合法律规定。法院遂将两案纠纷一揽子化解，该上市公司获得全额赔偿。 

（3）典型意义 

该案系全国首例由投资者保护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四条新规提

起的股东派生诉讼，也是上市公司因证券欺诈被判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全国首例由投

资者保护机构代位提起的向公司董监高追偿的案件。在资本市场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的背

景下，中证投服中心提起的这起全国首例股东派生诉讼案件以及关联追偿案件对于压实相

关主体责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该案促使控股股东向公司全额赔偿损失，起到了震慑“关

键少数”的积极效果，有效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案例 3 

首创“示范判决+专业调解+司法确认”机制与公司破产重整一体推进 

——投资者与某科技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案 

（1）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17 年，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认定某科技公司在 2004 年至 2014 年年报及 2015 年半年报中未依法披露重大关联交易事

项，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作出后，共有 3104 名投资者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某科技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损失。群体性纠纷化解期间，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裁定受理对某科技公司的重整申请，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裁定确认某科技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2）化解方法 

该群体性纠纷涉及投资者众多，纠纷化解期间某科技公司经历重整程序，纠纷化解周

期长，难度大。法院与调解组织创新纠纷化解方式，合力推动 3071 件纠纷以调撤方式化

解。一是首创示范性判决全链条群体性纠纷化解机制。上海金融法院选取该系列案中具有

代表性的示范案件先行审理、先行判决。示范判决生效后，发挥示范案件的引领作用，对

与示范案件具有共通的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的其他案件，委托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

等调解组织开展专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司法确认。1251

件纠纷以调撤方式化解。二是构建多元主体破产重整协同机制。某科技公司重整期间，上

海金融法院将纠纷化解与破产重整通盘考量，与破产案件审理法院及破产管理人建立协同

机制，共享损失核定数据，推动投资者债权申报及破产管理人审核流程的简化。中证资本

市场法律服务中心于两周内对 970 名投资者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助力投资者快速申报债

权并获偿。三是统筹破产重整方案推进纠纷化解。某科技公司重整成功后，上海金融法院

与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加强协作，充分考虑某科技公司重整方案、实际赔付能力以

及以股抵债执行时间等因素，科学拟定后续纠纷调解方案，统筹兼顾重整后某科技公司的

有序经营以及投资者利益尽快兑现，850 名投资者所涉纠纷高效化解。 

 

 



（3）典型意义 

该案为全国首例适用示范性判决全链条群体性纠纷化解机制的案件，以调撤方式化解

纠纷 3071 件，调撤率达 99%，可为证券群体性纠纷的高效化解提供经验借鉴。针对某科技

公司破产重整的特殊情形，法院联合调解组织、某科技公司破产管理人等主体共建协同机

制，共享损失核定数据，助力投资者快速申报债权，实现群体性纠纷化解与破产重整一体

推进，取得良好效果。对于重整期间未化解的纠纷，法院与调解组织共同拟定调解方案，

既实现投资者合法权益快速保护，也为破产重整企业破困重生提供助力，为资本市场风险

化解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四、案例 4 

首创概括性先行调解承诺机制助力民营企业高效解纷 

——投资者与某资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案 

（1）基本案情 

某资源公司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21 年，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作

出行政处罚，认定某资源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合同重大进展情况，构成虚假陈述。461 名

投资者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赔偿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

损失。 

（2）化解方法 

该群体性纠纷的被告为大型民营企业。为充分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减轻双方诉

累，法院与调解组织协同推动群体性纠纷高效化解，调撤率达 92%。一是创新征询机制，

引导调解先行。为引导证券纠纷多元化解，简化个案征询流程，上海金融法院在全国首创

概括性先行调解承诺机制并积极推广。经引导，某资源公司在示范判决生效后，主动向法

院递交承诺书，承诺后续同类案件均参照示范判决先行调解。二是释明高效规范，全力开

展调解。上海金融法院将系列案件委托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开展调解，调解员向投

资者充分释明示范判决、解释损失计算标准，在短时间内促成大量投资者参照损失计算标

准与上市公司签署调解协议。三是在线诉调对接，助力快速赔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与中

国证监会的“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平台、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及上海金融法院投

资者司法保护综合平台，法院与调解组织实现了高效对接。群体性纠纷平均调解时长 48

天（含损失核定），调解流程快捷便利，投资者通过调解快速获赔，纠纷得到妥善化解。 

（3）典型意义 

为营造和谐共赢的市场环境，提升群体性纠纷化解效率，上海金融法院在全国首创并

持续推广概括性先行调解承诺机制，引导金融主体在争议发生后优先选择调解方式化解纠

纷。该案系大型民营上市公司首次主动向法院递交承诺书，同意以示范判决为标准，通过

调解方式化解群体性纠纷，对于后续同类案件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该案化解过程中，法

院与调解组织协调联动，高效对接，不仅切实维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也有助于民营企业

节约诉讼成本。该案的化解有助于健全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助力法治化营商

环境的持续提升。 

五、案例 5 

“示范判决+支持诉讼+专业调解”化解国有企业群体性纠纷 

——投资者与某实业发展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案 

（1）基本案情 

某实业发展公司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24 年，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

局作出行政处罚，认定某实业发展公司 2016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及利润，

构成虚假记载。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服中心”）支持

吴某等 12 名投资者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另有 260 名投资者提起诉讼，要求某实业



发展公司等主体赔偿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损失。 

（2）化解方法 

该证券群体性纠纷的成功化解得益于法院、中证投服中心和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

心“三管齐下”形成工作合力。一是示范引领，提起支持诉讼。中证投服中心依法研判并综

合考虑案件违法事实、重大性、被告偿付能力等因素，支持 12 名投资者诉至上海金融法

院，向某实业发展公司求偿 200 余万元，为后续更多投资者提起的诉讼提供示范样本。二

是协商共治，引导调解优先。某实业发展公司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上海金融法院以推动

将证券纠纷多元化解纳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将“鼓励优先采用和解、调解

的方式解决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等群体性诉讼”纳入《上海市国资委监管企业案件纠纷和解调

解操作指引》为契机，积极引导某实业发展公司在示范判决作出前主动向法院递交概括性

同意先行调解承诺书，同意全部纠纷以“示范判决+专业调解+司法确认”全链条群体性纠纷

化解机制化解。三是各司其职，推动高效解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示范判决，确定法律标

准，并于示范判决生效后将系列案件委托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进行调解。调解员基

于示范判决逐一解答投资者疑问，耐心沟通引导促和。最终，某实业发展公司与 249 名投

资者签订调解协议，自愿赔付 5600 余万元，群体性纠纷调撤率达 98%。 

（3）典型意义 

该案由中证投服中心支持部分投资者提起诉讼，法院作出示范判决后，由中证资本市

场法律服务中心推动纠纷调解，系首例采用“示范判决+支持诉讼+专业调解”方式化解群体

性纠纷的案件。为提升市场主体纠纷多元化解意愿，上海金融法院与金融基础设施、行政

监管部门、投资者保护机构等主体加强协作，通过多种方式为市场主体选择多元解纷提供

制度保障。该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选择以调解方式高效化解群体性纠纷，有助于凝聚调解

优先共识，具有良好示范效应。 


